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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事會議在教育現場之建議－
以學務觀點探討 文◎法務中心 詹前鋒

校事會議運作逾年

主管機關應主動檢視調整

　　校園事件處理會議（簡稱校事會議）

是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

聘停聘或資遣辦法》而來，本法公布日期

為一○九年六月廿八日。這是一個新的會

議名稱，但在教學現場並不是陌生的機制

或概念。教育部於一○六年公告(因前述辦

法施行)，一○九年廢止適用的《處理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應行注意事項

》略以，「三、學校教師有疑似教師法第

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二款體罰或霸凌學生，

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之情事，依下列流程

辦理：(一)察覺期：1.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以下簡稱主管機關)或學校接獲投訴或主動

發現後四十八小時內，由校長邀集教師會

、家長會及行政人員等代表研商是否成立

調查小組，主動進行查證，並將處理結果

向主管機關通報。」這個注意事項中就有

規定、授予學校行政系統決定是否成立調

查小組的權限。

　　過往，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學校接獲

投訴或主動發現，教師有未盡職守或損及

學生權益時，就能召集代表研商是否進行

調查。之所以會被詬病效能不彰甚至師師

相護，往往是因為行政的消極作為或是怠

惰不作為。而「校事會議」的產生，就是

透過法令授權，進一步給予明確的處理機

制定位。新法通過施行至今將近一年半，

相信老師們多少都有聽過校事會議，而在

學校行政的實際業務上，更是每個月都會

收到相關公文解釋校事會議之運作。但在

教學現場上，校事會議的運作實況如何？

到底發生哪些效能或是衍生哪些困擾？身

為專業教師組織必須對此議題有所觀察與因

應，並對主管機關提出必要的提醒與建議。

校事會議將處理樣態明確化流程合理化

　　有關校事會議的流程很多相關的討論

及法條，在網路上都查得到。依照前述解

聘辦法第二條第四項(略以)：「四、涉及

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八款、第九款、第

十款體罰學生、第十一款、第十五條第一

項第三款體罰學生、第五款、第十六條第

一項：依第二章相關規定調查【附註】。」，

基本上校事會議目前處理教師之行為有以

下5項： 

1.性侵害事件知悉未通報，再度發生或偽

　、變造、滅匿證據；偽、變造或湮滅校

　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

2.體罰學生（疑似不當管教）。

3.行為違反相關規定。

4.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

5.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若是發生刑法、性平、兒少或是霸凌

案件，則非校事會議召開之原因。刑法案

件依照法院判決結果依情節輕重移送教評

會、考核會；性平案件依學校性平會調查

；兒少事件學校應在知悉社政主管機關裁

罰後，提教評會審議；霸凌案件由校園霸

凌防制準則規定調查。承接上述，除了知

悉未通報、行為違反法令或違反聘約情節

重大之情事外，教學現場可能進入校事會

議處理的最多樣態，應該是跟師生互動或

是教學工作適任相關的事件。基本上，這

些事件確實常因事證不明確或認定標準有

爭議，而產生很難立即處理的困擾。但對

嫻熟教學現場的的行政人員及領導管理有

方的校長來說，多數是能在確保學生權益

不受損的前提下，完成合乎制度及維持親

師和諧、校園穩定的溝通處理，而讓事件

很快獲得必要的處理。透過校事會議讓啟

動、調查及認定，有更完備的程序、合理



13

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社團法人新北市教師會

的流程機制，當然是必要且重要的；但目

前最讓學校行政頭痛的，反而是囿於主管

行政機關處理陳情模式的思維框架及傾向

浮濫投訴陳情的社會氛圍，必須窮盡行政

團隊的量能才足以勉強應對。長此以往，

這並非國家之幸，而教育主管機關更不應

該漠視。

教學現場最大的困擾是不明確的投訴及

浮濫檢舉

　　在各級學校的學務處而言，最常要召

開校事會議的事項，一定是有關於疑似不

當管教部分。各地方政府的陳情專線1999

已成為民眾反映意見的主要管道之一，在

廣為宣傳的情況下，學生或家長在校面對

自己認定不能認同老師的指導或處理時就

可能會投訴，造成民眾家長陳情滿天飛，

行政教師被迫不停回應。學務處可能一個

星期就要接到地方教育主管機關兩到三通

緊急傳真，並要求學校在隔日就必須回覆

，搞得學務處人仰馬翻，延誤了許多正常

要執行的業務。目前了解的狀況是，地方

教育主管機關也就只是把學校回覆的內容

再給投訴人(大多數都是學生或是其家長)

看，投訴人若不滿意，便會要求學校學務

處再次回覆。這樣的處理模式，幾乎讓學

校教育宛如服務業一般，也讓教育尊嚴每

況愈下，但對解決親師爭議或落實學校行

政管理，卻沒有實質的幫助。

　　而學校各處室也常常會接到家長的陳

情，連小至聯絡簿一句讓家長可能有意見

的提醒文字，或是電話溝通時不舒服的感

覺，都可能頻繁的變成反映的標的。這些

投訴案件，如果樁樁件件都要召開校事會

議才能結案了事，恐怕所有行政業務都要

停擺了。如果是遇到媒體報導或是教育局

認定可能有爭議的投訴事件，即使投訴人

沒有意見，教育主管機關幾乎都會來文，

要求啟動「校事會議」程序開始調查。地

方教育主管機關本於權責並無不當，但過

度由上而下的行政指導，是否反而箝制學

校行政獨立判斷裁處的空間，甚至形塑家

長可以透過地方教育主管機關來教訓學校

的錯誤期待及社會氛圍。

　　當頻繁啟動校事會議，變成是行政團

隊的日常，這幾乎就是學務處的惡夢。如

果一學期來個三至五件要啟動校事會議的

案子，這學期大概不用推動重大校務了；

每天都在處理這些會議，時間、體力、精

力幾乎消耗殆盡，學校例行的重要活動如

何辦理？當好不容易走完所有程序，乖乖

召開了兩次校事會議，中間也成立調查小

組完成調查程序，最後呈報地方教育主管

機關，心中大石終於放下，地方教育主管

機關同意就結案；但若退回學校，就必須

再調查一次，甚至有些學生已經畢業了，

地方教育主管機關還是要求學務處得把學

生找回來再調查！如果後來確定無具體事

證結案，那在啟動會議之前不能有任何預

為判斷的空間嗎？妥適稽證確認情節輕微

，可能被質疑吃案；但件件都經過完整調

查才能結案，卻會耗損服務量能。這讓行

政團隊陷入兩難，也讓教師被頻繁質疑干

擾，而影響教學能量及工作士氣。

以學務觀點提出對陳情投訴頻繁的建議

　　個人以擔任學務處業務的經驗，對於

陳情投訴頻繁及校事會議處理，簡單提出

觀察與建議：

一、對於投訴應有審查機制原則

　　從學務角度觀察，如果陳情投訴浮濫

，將造成教學現場動輒得咎，讓教師進行

正向輔導管教無所適從。對投訴者而言，

一通電話、一封email沒有任何成本，但投

訴成本與負擔幾乎全部加諸學校，嚴重時

恐窒息行政量能。政策上雖然明示匿名投

訴不處理，但學校收到公文或傳真仍然難

免質疑；而對於皆出於同一個人投訴或同

一件事情出現大量不同姓名投訴，地方教

育主管機關多是即刻轉知要求學校隔日就

回覆，有時甚至下午四點來的傳真，也是

要求隔日中午前回覆。基層覺得地方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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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幾乎沒有自己的判斷，只是讓學

校行政拚命加班處理相關回覆的調查及文

書作業。個人的學務經驗，曾經遇到令人

倍感溫馨的承辦人員，在面對家長電話投

訴強烈表達希望領取早餐補助時，耐心地

分析其不符合資格給家長聽，沒有要求學

校行政回覆。但，長久以來基層反映的，

是這種好的結果可遇不可求，大部分的承

辦人還是投訴來了，就直接轉給學校，反

正回覆也是學校在回覆。這讓地方教育主

管機關好像變成承辦陳情投訴案件的仲介

中心，只負責轉發的流程及業務。個人強

烈建議，地方教育主管機關對於教育相關

的投訴，要訂定審查原則，讓學校有時間

處理更重要的事，也維持了教育的尊嚴，

避免學校教育淪為服務業。

二、信任學校校事會議調查結果

　　當學校啟動了校事會議，基本上一定

就是會依照程序完備調查及審議，若調查

結果查無事證即應尊重信任；反之，若不

當管教、體罰…等查證屬實，學校也必會

送教評會、考核會處理，但局端有時會三

番兩次發文回學校，請學校再次調查審議

。個人的實務經驗，有些案件有時候就是

學生一時情緒不滿或是家長誤解的投訴，

事情經過輕重學校老師最是瞭解，有些不

存在的指控，學生自己也承認了，或是家

長表示理解釋懷了，但有時地方教育主管

機關卻放不下，讓人容易誤會好像心證已

成有預設立場，懷疑老師就是有不當管教

，要開考核會處理老師，造成學務處不知

所措。主管機關本權責要求勿枉勿縱無可

厚非，但過度行政指導，則反而讓學校行

政深感挫折、讓第一線教師倍受打擊。司

法上，沒有新事證，一案不再審、一事不

再議；況且，依照正常程序，調查出來的

結果，並不會因為重新再調查一次就會有

所改變。期待主管機關應該充分信任學校

校事會議的調查與審議，有必要給予建議

或提醒時，要遵循程序並避免過度行政指

導。

避免校事會議干擾教學現場是當務之急

　　校事會議運作下來如果造成學校端，

尤其學務處身心俱疲，那我們應該進行檢

視並適度修法調整，校長協會、全教總也

一再建議校事會議不應被濫用。檢閱《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

遣辦法》第二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以下簡稱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教師疑似

有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一項

、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

情形者，應依下列規定調查，並依本辦法

規定處理：…」立法文字內容，教育主管

機關著眼於「接獲檢舉或知悉教師疑似有

」的前段文字，卻忽略後段「應符合相關

條文要件的立法精神」，導致教學現場似

乎所有的疑似事件（除了被排除的事項）

，解決的方法就是全部指向校事會議。這

樣的負荷若成為常態，對學校業務的推動

、老師教學的熱忱、校務行政的精進，皆

會大大的損傷。此為第一線行政在學務處

對校事會議的觀察。

　　除了上述學務系統處理與正向管教相

關的事件外，校事會議更大的「疑似事件

」來源，是與教務處相關疑似教學不力的

質疑、知悉與調查。這些跟教師教學能力

及班級經營等專業本職的檢視或要求，本

來就是學校行政管理的例行工作，自然不

須等到有家長投訴反映才處理；也正是因

為這樣，更不應該在家長一有陳情，就強

迫學校照單全收的啟動校事會議成立調查

小組進行全面調查。當這個行政可以預為

判斷妥處的空間，完全被限縮或剝奪時，

教學現場將面臨的就是拖垮行政量能、造

成寒蟬效應、打擊教師工作士氣的惡果。

期待教育主管機關主動檢視，調整行政管

理思維，讓「校事會議」能發揮更多正向

效能，千萬不要不小心讓教育現場變成「

寧可錯殺一百，也不願錯放一人」的殺戮

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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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應送校事會議相關《教師法》條文

§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八款、第九款、第十款

八、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度發生

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經學校或

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九、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十一、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有解聘及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

必要。

§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體罰學生、第五款、

三、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侵害，有解聘之必要。

五、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有解聘之必要。

§第十六條第一項

教師聘任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

後，予以解聘或不續聘；其情節以資遣為宜者，應依第二十七條規定辦理：

一、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

二、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